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能 仁 家 商 導 師 通 報 公告日期：106/6/16(五)共 3頁 P1 

教  務  處 
一、6/12(一)九牛一毛：形容極大數量中微不足道的一點。也

比喻價值極為渺小輕微 
Medium rare, please. 五分熟. 
6/13(二)九死一生：形容多次陷入絕境而倖存 
For here or to go ? 這裡用或外帶? 
6/14(三)人一己百：形容堅定信心，以百倍的努力趕上別
人 
It’s your turn. 輪到你了. 
6/15(四)人生如寄：通常用以表示人生短暫 
I have no idea. 我不知道. 
6/16(五)人面桃花：女子容貌美麗，可與桃花爭豔 
It’s my pleasure. 我的榮幸. 

二、微風慈善基金會獎學金: 
一、申請對象：18 歲以下領有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、
身心障礙手冊、重大傷病或相關清寒證明。 
二、申請標準：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，身心障礙學生學
業成績 60 分以上，無警告、小過、大過懲罰紀錄。 
三、檢附證明：戶籍證明，中、低收入戶證明，社團、服
務證明或獎狀，成績證明，身心障礙手冊，申請日期：
6/12(一)-6/25(日)【註冊組】 

三、1.申請對象：戶籍設於雲林縣未領取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
及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。 
2.申請標準：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 
德行成績無記過以上懲處者；體育成績 75分以上需符合「清
寒」「績優」。 
3.繳交證明：申請表張貼 1吋照片身份證及戶口名薄學生
證影本、成績單、清寒證明文件、簡易生涯規劃（600 字為
原則）、優良行為事蹟證明紀錄申請期限：7/25(二)【註
冊組】 

四、請參加 6/22(四)高一讀書心得分享比賽的各科代表及評審
老師，請於 6/19(一)中午 12:30 至音樂教室集合進行驗收，
無故缺席者扣生活競賽 20 分。【教學組】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  能 仁 家 商 導 師 通 報 公告日期：106/6/16(五)共 3頁 P2 

學  務  處 

一、依教育部 106/6/9 臺教社(一)字第 1060078245 號函文通知，
暑假期間宣導下列交通安全注意事項： 

一、交通安全教育 4 守則： 

(一)你看得見我，我看得見你。 

(二)安全空間，不做沒有把握的動作，只要猶豫就不要去做。 

(三)利他的用路觀，不影響別人的安全。 

(四)防衛兼備，防止事故發生，不要讓自己成為事故的受害
者。 

二、自行車道路安全：請配戴自行車安全帽，行進間勿以
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、勿當低頭族及勿酒後騎車，保持
自行車安全設備良好與完整，不可附載坐人、人車共道請
禮讓行人優先通行、行人穿越道上不能騎自行車，請下車
牽車，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、依規定兩段式左(右)轉、
行駛時，不得爭先、爭道、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
駛，遵守行車秩序規範。 

三、機車安全：請正確配戴安全帽、勿滑手機、全天開頭
燈、勿無照騎車、勿酒後騎車、行車時勿當低頭族、勿以
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、勿任意變換車道、路口禮讓行人、
禁止飆車、不疲勞駕駛，並勿將機車借給無適當駕照的人，
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覺死角，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
型車前或併行，以維護生命安全。 

四、行人(含長者)道路安全：穿越道路時請遵守交通號誌指
示或警察之指揮，不任意穿越車道、闖紅燈，不任意跨越
護欄及安全島，不侵犯車輛通行的路權，穿著亮色及有反
光的衣服、在安全路口通過道路、預留充足的時間，勿與
沒耐性的駕駛人搶道。【教官室】 

二、本案係針對教師及教師擔任行政職人員實施緩召申請事
項，有相關需求者請洽教官室黃教官。【教官室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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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 導  處 

一、1.為響應「台灣女孩日」及期待充權台灣的青少年，創造性

別平等友善的環境。鼓勵青少年成為具有性別意識的領

袖，並提升自信、增加自我實踐及拓展視野的機會，檢送

本會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合作辦理的「第五屆 Formosa 新

北女孩培力之旅~勵馨新北 x 名人講堂-性別粉絲見面會活

動」簡章及報名表乙份，鼓勵學生踴躍參加，全程參與者

將頒發證書及服務時數證明。請至學校首頁下載。 

2.轉知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之「106 年品德教育系列專題演

講」活動訊息，歡迎貴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報名參加，本局

同意核予與會人員公假課務自理出席，請查照。 

場次一 

講題：360°談品格─新世紀、新少年、新挑戰。 

主講者：實踐大學博雅學部胡正文助理教授。 

時間：106/6/28(三)下午 2:00 至 5:00。 

場次二 

講題：品德與教養。 

主講者：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伍麗華處長。 

時間：106/7/12(三)下午 2:00 至 5:00。 

場次三 

講題：我們不可不知的品德(格)教育。 

主講者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林建福副教授。 

時間：106/9/27(三)下午 2:00 至 5:00。 

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10 樓國際演講廳(地址：臺

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）。 


